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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江澤民授意下，全國性恐怖

組織610發出命令，指使各地從5月

12日至 5月底動用全國各地輿論工

具，對法輪功進行新一輪迫害；強

迫工厂、机關、學校、部隊等單位和

部門強行觀看與收听誣陷法輪功的

錄像、錄音和報刊，妄圖以此為屠殺

做輿論准備﹐強迫人民接受 610 的

妖魔化宣傳。 

 据內部人士透露，江澤民之所

以授意 610 采取這一動作，一方面

是為了達到“鏟除”法輪功的目的，

另一方面是為了轉移國內視線。 

 江澤民日思夜想鏟除法輪功

已經三年。從今年一月份以來他們

已經綁架了成千上万的法輪功學

員，現在他們想盡快殺掉一些堅定

的法輪功學員，以達到鏟除的目的。

同時，由于國內政治動蕩，危机四

伏，天災人禍，民不聊生，下崗工人、

農民、教師示威及上訪事件不斷，為

轉移國內視線，殺一儆百，江澤民希

望通過對法輪功的妖魔化宣傳﹐制

造輿論，以便盡快拿法輪功學員開

刀。 

 美國“舊金山檢查者報”５月

３日轉載美聯社記者報導，說“自

由中國運動”團體將江澤民集團秘

密文件曝光。 

 報導說，根据一份文件，中國

以為 2008 年奧運會做准備為借

口﹐命令警察在一東北省份對法輪

功學員和所有异議人士要“予以先

行抓捕後再補辦手續”。 

 報導說，這一頁紙的命令被送

到吉林省的所有警察局和法院并稱

來自吉林省的公安廳和高級法院。

文件中顯示，警察被授權在沒有逮

捕證的時候可以逮捕法輪功學員。 

 這份命令未署日期。但是它下

令這次鎮壓運動始自2000年5月20

日，即中國正式向奧委會提出申辦

的 13 個月後但尚未獲選以前。鎮壓

活動將一直持續至 2007年 12月 30

日。 

 報導說，這一命令題為“嚴厲

打擊非法組織的通知”。上有兩個官

樣的蓋章。 

 該通知下令，那些大規模抗議

的組織者，若“抗拒轉變思想”就將

被判高達三年的徒刑和一萬元的罰

款。 

 報導說，文件規定：“對法輪

功學員和煽動者要更加嚴厲地予以

鎮壓。一旦發現法輪功學員，先行抓

捕，再補辦手續。” 

 “自由中國運動”稱這份命令

來自中共 高層。中國學者們說這

文件看來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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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辦奧運為由 加大力度鎮壓 

 據路透社報導，法輪功學員再

次成功切入了另一個東北城市的有

線電視网﹐ 播放真相錄像片。報導

說，4月 21 日晚在哈爾濱一個工業

區的幾千臺電視上播出了洪揚法輪

功的錄像節目﹐節目播出了大約 5

分鐘。法輪功成員曾於3月5日切入

了長春市的有線電視网，并播放了

類似的節目。 

 報導說切入有線電視网是法

輪功成員自 1999 年被禁以來 大

膽的行動。3 月下旬，法輪功成員曾

將其創始人李洪志先生有關沙塵暴

的詩詞插入了廣州日報的經濟版

中。 

 

真相擋不住— 

  法 輪 功 再 次 插 播 錄 像 片    

 國外媒體 5 月 8 日報導－

河南省第三勞教所為了逼迫 34

歲的律師李健放棄法輪功信

仰，利用繩刑，超強度苦役以及

不讓睡覺等方式殘酷地折磨

他，導致李健在 2002 年 4 月 25

日死亡。這是目前被證實的第

409 位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

員。 

 律師李健是河南正陽縣

人，因為傳播法輪功真相資料

而被捕，2001年4月底被送往河

南省第三勞教所。勞教所稱李

健因暴病而死。了解李健的人

說，李健在被捕前身體健康，無

任何疾病，勞教所的解釋令人

難以置信。 

 據了解，繩刑，為河南第三

勞教所發明，並向其它勞教所

介紹其殘害人的“經驗”。此刑

罰極其殘酷，是將人用特種方

法捆綁，一次半小時，不斷地緊

繩子，半小時後鬆掉，緊接著再

綁，捆一次為上一繩，捆幾次為

上幾繩。此酷刑可導致繩子深

勒進肉裏，令手腕神經失去知

覺，難以恢復。據悉，通常普通

犯人上一兩次繩就受不了了，

但勞教所對法輪功學員上繩竟

達五、六次之多。  

 知情人透露，河南第三勞

教所強迫法輪功學員每天 6 點

以前起床，一直幹活到晚上，幹

不完不讓睡覺，除了吃飯中間

沒有休息時間。為了逼迫學員

放棄法輪功信仰，獄警輪班看

守，幾天幾夜不讓學員睡覺。勞

教所的警察曾在會上公開稱法

輪功學員死了白死，誰也不負

責任。  

 聞知丁延為證實大

法被迫害致死，我非常

難過。往事又歷歷在目

地呈現在我的眼前： 

 99年6月24日我因

刑事犯罪被關進石家庄

第一看守所。起初，我無

法面對這种自己家破人

亡﹐娘家多人受牽連也

幾近家破人亡的殘酷現

實。我的精神完全崩潰

了，再也不想活下去了，

便以斷食這种慢性自殺

的方式力求解脫痛苦的

人生。於是我病上加病，

气管炎病未好又添了胃

病。我整日里痛泣灑淚

苦煎熬…… 

 同年我有幸和丁延

相遇，成了我人生一大

轉折點。她优美的歌聲

給我們帶來了溫馨和歡

樂，理發技藝則使全號

人都受益。她身體健康，

干活儿總是搶在前，常

教我們別打人，罵人，都

來做好人。通過她我們

知道并深深感受到了法

輪大法好，好多人想煉

功。有人說：“我出去

也煉法輪功，再來這兒

我就是為煉法輪功而

來！”也曾有人吃好喝

足後并不管丁延干活兒

時的辛苦和勞累，讓給

其先理發，丁延卻照樣

樂呵呵地忍餓答應著。

她教我寫字時橫要平，

豎要直，象做人一樣堂

堂正正！她教我背《洪

吟》並告訴我：“自殺

也是造業。”我給她寫

道：“我要交朋友也要

交你這樣的人，因為我

知道你不會騙我。”她給

我畫法輪圖形和動功動

作。我當時只是認為丁

延說得在理。她還告訴

我：“修煉是嚴肅的，

我以後不再給你寫了，

因為我也是個修煉的

人，你要以法為師，佛法

修煉，要象雄獅一樣勇

猛精進。”這之後不久她

便离開了看守所，沒想

到這竟成了我倆的訣

別！ 

 丁延和眾法輪功學

員的良好言行在我心中

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

以前雖走錯了人生之

路，但我的良知尚未泯

滅，我信仰真理，相信善

惡必報，愿做一個真正

的好人。於是我也走進

了法輪大法之門﹐也以

“真善忍”來約束自己，

也懂得了替別人著想，

學會了寬容，善待每一

個人。以前我恨公婆，現

在不恨了，我感

謝公婆對我兒

女的養育之恩。

以前我也罵人，

現在不罵了。以

前我心胸狹窄，

現在變得心胸

寬廣了。是法輪

大法喚起了我的新生，

打消了我自殺的念頭，

讓我擁有了健康的身

體﹐修好了這顆心，變

成了一個道德高尚的

人。我時常感嘆：“我

要是早學了法輪大法﹐

絕不會落到今天這种地

步啊！” 

 丁延走了，那篇《讓

生命在正法中輝煌》竟

成了她兌現自己諾言的

永久見證。丁延：你

好！認識你是我永遠的

榮幸。  

 

◇ 獄中得法的大法弟子 

 
3 2 歲的美發師丁延於

2001年9月在承德監獄死

於水牢酷刑。丁延是著名

的1999年10月28日“北

京法輪大法新聞發布會”

的組織者之一，該新聞發

布會第一次將鎮壓法輪

功的詳情從中國內地公

布給西方媒體，引起極大

轟動。國外媒體在報導中

稱：“北京法輪大法新

聞發布會是打在江澤民

臉上的一記響亮的耳

光。” 

獄中得法的新學員憶丁延 
 

法輪功學員在遭受迫害和不公的情況下仍然無怨無恨﹐用大善大忍之心感化著

世人。其中包括迫害他們的警察﹑公安﹐甚至還有監獄中的罪犯。很多罪犯被

感化﹐表示要重新做人﹐有的還開始修煉法輪功﹐按“真善忍”要求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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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兩歲女兒的父親慘死于

中國迫害法輪功的運動，看著

這么小的孩子沒有了父親，難

道這場屠殺不應該被停止嗎？ 

 在這個母親節的日子里，

我是面對我丈夫的骨灰盒而度

過的。同時我丈夫的姐姐是在

勞教所度過的，她見不到她九

歲的女兒。 

 在中國，還有千千万万的

母親象我丈夫的姐姐一樣，在

勞教所，在監獄，在洗腦班，在

酷刑下，在虐殺中度過母親節。 

 在中國，還有千千万万的

兒童象我的女兒法度一樣，因

為他們的父母修煉法輪功而在

家破人亡中度過母親節。 

 作為母親，如果我們不為

孩子們說話，誰還會替孩子們

說話？我呼籲全世界的母親幫

助我們一起來制止這場迫害。 
 

◇ 澳洲公民：戴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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